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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业大学 2024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章程

根据教育部及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文件精神，为规范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的接收工作，确保

推免生招生质量，特制定本章程。

一、基本原则

1.公开、公正、公平。

2.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选拔。

3.突出科研创新能力，加强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素质能力的

考核。

二、组织管理

1.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接收推免生工作。

2.各招生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确定本学院参加复试的推免

生名单、组织复试、确定并公示拟录取名单。

三、招生计划

1.推免生占用我校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2.招生学院应按照《河北农业大学 2024 年招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专业目录》安排接收工作。未完成接收推免生计划的专业，其

余量可用于 2024 年公开招考。

四、接收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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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以及其它

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3.取得本科就读学校推荐免试资格。

4.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异，能正常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

书。

5.对科学研究兴趣浓厚，具有较突出的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创新意识。

6.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体检标准，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五、申请及接收办法

（一）考生填报专业志愿。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应按国家规定时间

登录“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

系统”（网址：https://yz.chsi.com.cn/tm）进行信息注册、网上报名、

填报志愿（选择报考学院和专业）。

（二）学校发出复试通知。收到复试通知的学生在 24小时内上网点

击“同意复试”（逾期将取消复试资格），并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参加复

试。

（三）考生参加复试。

1.申请人在学校规定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全国推荐免试攻

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

https://yz.chsi.com.cn/tm）向我校相关专业提出申请。我校分批次审

核申请信息，本着先申请先审核的原则，择优选拔，额满为止，并通过

“推免服务系统”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发复试通知，由考生报考专业所在

学院组织安排复试。

2.申请人复试时需提交的材料：①《河北农业大学 2024 年接收推荐

免试硕士生申请表》；②《河北农业大学 2024 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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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③加盖本科就读学校教务部门公章的本科

全部课程成绩单；④身份证（复印件）；⑤发表的论文（复印件）以及

获奖证书（复印件）。

材料整理及提交方式：除《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需密封提

交外，其他所提供材料均采用 A4纸大小（成绩单可按所在学校格式）按

顺序排列并用燕尾夹固定，申请材料在复试时递交所申请学院研究生学

科秘书，一经收到，不再退还。

申请者必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得伪造有关证

明。一经发现作伪并核实，将取消其申请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3.复试以综合面试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专业知识、

外语听说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内容。重在考查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科研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

等。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内容应当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

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4.复试成绩实行百分制，60 分为合格。各招生学院自行确定各类考

核内容的分值并计算总成绩，作为综合排名的依据。思想政治素质和品

德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

（四）拟录取

1.复试合格考生，根据复试成绩从高到低排队确定是否拟录取。

复试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为复试不合格：资格

审核不合格者、复试成绩低于 60分者、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

者。

2.根据教育部《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精神，拟录取考生需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在地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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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体检并提交相应体检报告。体检结果不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

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规定的为体检不合格，将取消其拟录取资

格。

3.体检合格的拟录取考生，由研招办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发布待

录取通知，考生收到待录取通知后，须在 24小时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

确认接受待录取，否则视为放弃。

六、录取信息公示与公开

待录取推免生名单在我校研究生学院招生信息网上进行公示，公示

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七、学费及奖助

1.根据国家规定，研究生教育全面实行收费政策。学校将按照国家

和河北省的相关规定收取学费，并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及助教、助研和

助管岗位资助学生学习，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2.2024 年学费、助学金、奖学金标准如下：

（1）学费：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生每生每年 8000 元，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每生每年 7000 元。

（2）助学金：非定向就业硕士生每人每年 6000 元，每学年按十个

月平均发放。

（3）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3.“三助”津贴：

学校根据需要设立研究生助教、助研、助管的“三助”岗位。

八、其他说明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0303/t20030303_79883.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0303/t20030303_79883.html
http://www.moe.gov.cn/s78/A15/xss_left/moe_776/s3258/201005/t20100511_87432.html
http://www.moe.gov.cn/s78/A15/xss_left/moe_776/s3258/201005/t20100511_87432.html
http://www.moe.gov.cn/s78/A15/xss_left/moe_776/s3258/201005/t20100511_87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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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

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2.我校将于 2024 年新生入学前对接收的推免生进行资格复审，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1）在本科最后一学年学习期间有不及格科目；

（2）经批准获得推免资格后，受到纪律处分；

（3）入学前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或学士学位证书；

（4）在获得学校推免资格过程中弄虚作假。

3.本章程如有内容与教育部最新政策冲突，将按教育部最新政策执

行。

九、咨询与投诉

（一）各招生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学 院 电 话 学 院 电 话

农学院 杨老师：7528137 园艺学院 赵老师：7528304

植物保护学院 张老师：7528163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杨老师：7528200

林学院 郑老师：7528726 园林与旅游学院 王老师：7520233

动物科技学院 张老师：7528956 生命科学学院 王老师：7528516

食品科技学院 师老师：7528980 机电工程学院 李老师：7521586

经济管理学院
周老师：7528999

宋老师：752867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李老师：7528682

城乡建设学院 张老师：7526103 外国语学院 赵老师：7521572

理学院 赵老师：752138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老师：752164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老师：7521776 动物医学院 李老师：7520258

国土资源学院 杨老师：7528200 艺术学院 刘老师：7526244

海洋学院 张老师：0335-3150103 理工系 马老师：0317-5605266

注：未特殊注明的区号均为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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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灵雨寺街 289 号，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

邮编：071001

联系人：荣老师

电话：0312-7521303

传真：0312-7521303

（三）投诉电话：0312-7521021 联系人：伏老师

为便于核实处理，投诉人需提交署名书面材料。

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2023 年 9 月 15 日


